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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
 

 

青卫健医政〔2021〕5 号 

 

 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纪念“5·12”

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的通知 
 

各医疗卫生单位： 

为隆重纪念“5·12”国际护士节，进一步弘扬南丁格尔忠

于职守、甘于奉献、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精神，展示我区

护理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，激励全区护理人员爱岗敬

业、积极进取、勇于奉献，在实现我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过程中

发挥更大作用。经我委研究，决定在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内开展

“5·12”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，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，

围绕 2021 年护士节主题“传承红色基因，创新发展护理”，凸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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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士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的

重要作用。进一步传承红色革命精神，激励广大护士心向党、跟

党走，立足岗位作贡献，在新时代、新征程中奋发有为、担当作

为，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组织老年护理系列中级培训班。为稳步推进老年医疗

护理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提升老年护理工作品质，对前期参加老年

护理初级培训班的部分护理人员进行中级课程的培训，系统提高

老年护理团队综合素质和专业化能力。2021 年下半年启动。 

（二）开展“最佳接种手”评选活动。结合近期工作重点，

评选在疫苗接种工作中涌现的操作技术骨干，点赞护理人员主动

践行岗位职责和社会责任，坚守疫苗接种一线，为推动接种工作

有序开展，构筑防疫长城贡献自己的力量。5月中上旬完成。 

（三）开展“护卫健康，未病先防”科普下基层活动。根据

《上海市护理学会关于开展 2021 年科普活动周的通知》（沪护会

〔2021〕58 号）要求，组织区内护理品牌团队下基层进行疫情防

控科普活动、专科知识讲座、居家护理指导、疾病自我管理、急

救技能演示等，充分发挥护士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中的重要作

用。5月中上旬完成。 

（四）开展“花漾五月，‘疫’路燃情”插花活动。为舒缓

护理人员抗“疫”期间积累的压力与疲惫，在工作之余感受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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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赏美、创造美，提升审美情趣，展现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，组

织开展“花漾五月，‘疫’路燃情”插花活动。5月上旬完成。 

（五）组织“不忘初心，筑梦远航”团队建设活动。为进一

步加强护理队伍建设，增强团队凝聚力，强化协作意识、担当意

识，展示护理人员奋发向上，不断进取的态度，组织开展“不忘

初心，筑梦远航”护理团队建设活动。5月中上旬完成。 

（六）制作护士节专题宣传片。多角度展示护理人员在不同

工作岗位恪尽职守、主动担当，用爱心守护一方平安，用芳华谱

写健康序曲，弘扬最美逆行精神，展现当代护士新风采，大力传

承与践行优秀护理文化。由办公室 5月中旬前完成。 

（七）组织委领导慰问临床一线护理人员活动。由委党政领

导带队，深入区内各医疗机构、疫苗接种点、集中隔离点等走访

慰问临床护理工作者，向工作在一线的护士致以节日的祝福。5

月中上旬完成。 

三、活动要求 

(一)统一思想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医疗卫生机构要高度重视

“5∙12”国际护士节的庆祝活动，充分认识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任务措

施和时间节点，精心策划开展富有特色的活动。 

(二)采取措施，切实关爱护士。各医疗卫生机构单位要深入

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和走访慰问，尤其是要为坚守在疫情防治一

线，如发热门诊、集中隔离点、疫苗接种点的护士和有特殊困难

的护士加强关心关爱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要严格落实各项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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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着力改善护士工作环境和后勤保障，切实维护护理人员合

法权益，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积极性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利

用好庆祝“5∙12”国际护士节活动契机，广泛宣传活动的重要意

义和有关安排，同时要深入挖掘护理队伍中的典型人、典型事，

通过网络、报刊、微信等形式，多角度、深层次展现护理人员的

新成绩、新面貌，广泛宣传先进事迹和优秀典型，营造浓厚节日

氛围，相关信息及时通过 OA 投稿系统报送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。 

请各单位于5月20日前将本单位开展护士节系列活动总结、

信息等通过 RTX 发送至医政科。 

联系人：蒋 芳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69716293。 

特此通知。    

 

 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1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1 日印发 


